第六十届会议(2002年)

第二十九号一般性建议：《公约》第一条第一款(世系)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忆及《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社会出身、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还忆及世界人权会议《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各国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为何，都有责任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重申其第二十八号一般性建议，委员会在其中表示由衷支持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恨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还重申《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中谴责对亚洲和非洲人后裔和土著人的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族裔歧视，


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规定采取行动，设法消除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出身的歧视，


确认委员会认为《公约》第一条第一款中的“世系”一词不仅指“种族”，其含义和适用对于其他禁止歧视的理由具有补充作用，


强烈重申：“世系”歧视指种姓或类似世系的成员由于属于某一社会阶层而丧失或减损其平等享受人权的机会，


注意到：委员会从对若干缔约国报告的审查中发现上述歧视的存在，


举办了世系歧视专题讨论会并且收到委员会以及一些政府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特别是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撰写的文章，


收到了许多有关政府组织和个人口头或书面提出的资料，使委员会进一步明白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基于种姓的歧视的范围与程度及其持续存在的情况，

认定需要在国内法和实践的层面上作出崭新的努力并且加强现有的努力，以消除世系歧视的祸害并且扶持受害族群，

赞扬一些国家采取措施消除世系歧视并对其后果进行补救，

强烈鼓励尚未确认这种现象并加以矫正的国家采取这样的措施，

忆及委员会与一些政府就世系歧视问题进行对话的积极精神并且预期继续进行这种建设性对话，

极其重视目前为了取缔一切形式世系歧视正在进行的工作，

强烈谴责基于种姓和类似世袭制等世系的歧视，认为这是违反《公约》的行为，

建议缔约国斟酌具体情况采取下列若干或全部措施，
1.  一般性措施

(a) 采取措施确定在其管辖下受到基于种姓和类似世袭制等世系歧视的族群，其存在可根据下列若干或全部因素加以确认：没有能力改变世袭身份或此种能力有限、社会对其涉外婚姻施加限制、私人和官方在住房和教育、进出公共地区、礼拜场所和食物及水的公共来源等方面实行种族隔离、放弃世袭的职业或有辱人格或危险的工作的自由受到限制、受到债务质役、受到被指斥为肮脏或低贱的辱骂、其尊严和平等普遍不受尊重；

(b) 考虑在国家宪法中明文禁止世系歧视；

(c) 复核和制定或修正法规，按照本《公约》将一切形式世系歧视规定为违法行为；

(d) 坚决执行现行法规和其他措施；

(e) 使受到影响的族群成员参加制定和执行全面国家战略，包括按照《公约》第一条和第二条拟定特别措施，以消除对世系成员的歧视；

(f) 制定有利于世系族群的特别措施，以保障其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受，特别是关于担任公职、就业和受教育的权利；

(g) 建立法定机制，为此加强现有体制或创设专门机构，以增进对世系族群成员的尊重；

(h) 向一般公众开展教育，使其认识到对遭受世系歧视的人实行扶持行动方案的重要性；

(i) 鼓励世系族群成员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成员进行对话；

(j) 定期调查世系歧视的实际情况，在其提交委员会的报告中载列分门别类的资料，说明世系族群的地理分布和经济及社会条件，包括对性别公平观的表述；

2.  对基于世系的族群的妇女成员的多重歧视

(k) 在所有方案及已规划和执行的所有项目以及制定的措施中，考虑到族群妇女成员遭受多重歧视、性剥削和被迫卖淫的情况；

(l)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消除多重歧视，包括妇女在个人安全、就业和受教育等方面受到的世系歧视；

(m) 提供分类数据，说明遭受世系歧视的妇女情况；

3.  隔  离
(n) 监测和报告对世系族群实行隔离的趋势，并为消除这种隔离引起的消极后果进行工作；

(o) 着手防止、禁止和消除在住房、教育和就业等方面针对世系族群成员实行种族隔离的作法；

(p) 使人人有权在平等和不歧视的基础上进出任何场所或使用为一般公众提供的服务；
(q) 采取步骤，促使受害族群与其他社会族群和睦相处、毗邻而居，人人都能够享受为这些住区提供的服务；

4.  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和互联网等渠道散布仇恨言论

(r) 采取措施，取缔种姓优越论和低劣论或意图对世系族群施加暴力、仇恨或歧视的借口；
(s) 采取严格措施，取缔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方式对某些族群进行歧视或施加暴力的行为；
(t) 采取措施，提高媒体专业人员对世系歧视的性质和情事的认识；

5.  司  法
(u) 采取必要措施，使世系族群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平等使用司法系统，包括提供法律援助、简化集体求偿手续和鼓励非政府组织维护族群权利；
(v) 在有关情况下，确保司法判决和官方行动都能充分考虑到禁止世系歧视；
(w) 确实起诉对世系族群成员犯下罪行的人并对这种罪行的受害者给予适足的补偿；
(x) 鼓励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聘用世系族群成员；
(y) 为公职官员和执行机构举办培训课程，防止发生对世系族群的偏见引起的不公正现象；
(z) 鼓励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与社会群体的成员进行建设性对话；
6.  公民和政治权利

(aa) 确保有关国家的各级当局让世系族群成员参加会影响到他们的决策；

(ab) 采取特别具体措施，保证世系族群成员有权在平等和普遍参政的基础上参加选举、投票和竞选，并且在政府和立法机构中有正当的代表权；

(ac) 提高社区成员对于由他们积极参加公共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并且消除此种参与所遇到的障碍；
(ad) 为公职官员和世系族群的政治代表举办培训课程以提高其政治决策和公共行政管理技能；
(ae) 采取措施查明世系族群易受暴力攻击的领域，以防止此种暴力事件发生；
(af) 采取坚决措施，以保障愿与外族通婚的世系族群成员的婚姻权利；

7.  经济及社会权利
(ag) 在平等和不歧视的基础上拟订、通过和执行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和方案；
(ah) 采取实质性的切实措施使世系族群脱离贫困并对他们在社会上受到排斥或边缘化的现象进行斗争；
(ai) 与国际金融机构等政府间组织合作，以确保他们所支持的发展或援助项目考虑到世系族群成员的经济及社会状况；
(aj) 采取特别措施以增进受害族群成员在公共及私营部门的就业机会；
(ak) 拟订或修订法规和做法，在就业和劳工市场中具体禁止一切世系歧视；
(al) 采取措施禁止公共机构、私营公司和其他协会调查申请就业者的世系背景；
(am) 采取措施禁止地方当局或私营业主在住所和适足住房方面对受害族群成员的歧视性做法；
(an) 确保世系族群成员有享受保健医疗和社会保险服务的平等机会；
(ao) 使受到影响的族群参加拟订和执行保健方案和项目；
(ap) 采取措施矫正世系族群的儿童特别容易成为被剥削童工的现象；
(aq) 采取坚决措施，以消除与世系歧视有关的债务质役和有辱人格的劳动条件；

8.  受教育的权利
(ar) 确保公共和私人的教育系统接纳所有族群的儿童，不基于世系排斥任何儿童；
(as) 降低所有族群儿童，特别是受害族群儿童的辍学率，特别注意女童的状况；
(at) 取缔公私机构实行的歧视措施和对世系族群学生的骚拢；
(au) 与民间社会合作采取必要措施，教育所有人民不歧视并且务必尊重遭受世系歧视的族群；
(av) 审查教科书中对世系族群的定见或贬损形象、提示、名称或见解的一切表述，而代之以宣扬全人类固有尊严和人权平等的信息。

